
吴忠市水务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

号
抽查事项

抽查

主体

抽查

对象
抽查依据 抽查内容

抽查

方式

抽查

比例

抽查

频次

1

水资源统一

管理情况监

督检查

水政监

察支队

取用

水户

【行政法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

例》（2006 年国务院令第 460 号）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

资源费征收、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

【地方政府规章】《宁夏回族吴忠市取水许可和水

资源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2008 年吴忠市政府

令第 6 号）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

分级管理权限，负责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

理制度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对取水许可审批情况进行抽查。重点检查许可

程序、许可内容、用水计划、计量器具安装、

水资源论证手续、延续变更等事项的合理与合

规性，结合取水许可抽查，对照上年度审批、

备案的涉水项目名录，抽查审批机关是否在审

批权限内，是否在法定批复有效期内建设，是

否足额征收和解缴水资源费，是否按规定办理

了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手续，对违法行为严重

的单位或个人进行惩处。

随机

抽查
12%

2

水利工程质

量检测单位

及检测活动

的监督检查

质量监

督站

水利

工程

质量

检测

单位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 年

国务院令第 279 号）

第四十三条 国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

度。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

质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

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

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

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对全市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及检测活动进

行监督检查，检查主要内容：

质量检测单位是否取得资质，是否以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等级证书》；是否

超出资质等级范围从事检测活动，擅自承担检

测业务，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

形式非法转让《资质等级证书》；是否使用不

符合条件的检测人员；是否隐瞒有关情况或者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的；是否按照国家和行

随机

抽查
12%



【行政法规】《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2008

年国务院令第 36 号）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加强对检测单位及其质量检测活动的监督检

查。

业标准进行检测；是否有转包、违规分包检测

业务；是否未按规定上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和检测不合格事项；是否未按规定在质量检测

报告上签字盖章；档案资料管理是否合规；是

否存在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质量检测报告

行为。

对在水利工程质量检查过程中存在违规、违法

行为的单位或个人进行处罚。

3

水利工程招

投标监督检

查

规划建

设管理

科

水行

政主

管部

门审

批的

水利

建设

工程

招标

投标

主体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 年）

第七条 招标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

实施的监督。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

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

行为。对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及有关部门的

具体职权划分，由国务院规定。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有关部

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职责分工意见的通

知》（国办发〔2000〕34 号）

三、对于招投标过程（包括招标、投标、开标、

评标、中标）中泄露保密资料、泄露标底、串通

招标、串通投标、歧视排斥投标等违法活动的监

督执法，按现行的职责分工，分别由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并受理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投

诉。按照这一原则，工业（含内贸）、水利、交通、

铁道、民航、信息产业等行业和产业项目的招投

标活动的监督执法，分别由经贸、水利、交通、

对吴忠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水利建设工

程招投标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检查主要内容：

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是否符合规定；招标报批

程序是否规范；招标文件编制是否规范；是否

进行招标资格预审；招标过程各限制时段控制

是否符合规定；标底、控制价确定是否合理；

评标委员会组建是否规范；评委打分是否公

平、公正、客观；招标人是否按规定向水行政

主管部门提交招标情况报告；评标标准和评标

办法是否合规；投标人是否存在围标串标行

为；投标人资质是否满足工程要求；投标人是

否存在工程转包和违法分包现象等。

对在水利工程招投标活动中查实存在违规违

法行为的单位或人员进行处罚。

随机

抽查
12%



铁道、民航、信息产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各

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

路、管道、设备的安装项目和市政工程项目的招

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进口机电设备采购项目的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

法，由外经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须将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通知项目

审批部门，项目审批部门根据情况依法暂停项目

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

4

水利工程建

设项目稽察

与监督检查

规划建

设管理

科

水利

工程

项目

法人、

勘察

设计、

监理、

施工

单位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15

年国务院令第 662 号修订）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

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

加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必须依法进行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并对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

【部门规章】《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2006 年

水利部令第 28 号）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和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活

动的监督管理，对项目法人和监理单位执行国家

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以及履行监理合

同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按

对全市水利工程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及项目

法人单位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以及合同约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重点对

工程前期设计、合同管理、招投标、建设监理、

资金使用管理、计划下达、质量安全、运行管

理进行稽察。

主要检查内容：

1.前期工作程序是否合规项目审批程序是否

满足规范要求；勘察、设计单位资质是否满足

要求，重大设计变更是否按规定履行了审批手

续；勘察工作内容和数量及设计深度是否满足

规范要求；现场设计服务是否及时到位；施工

图是否经过审查；是否存在设计变更，一般设

计变更陈旭是否规范，设计变更是否合理，有

无变更必要。

2.项目法人责任是是否落实；招投标程序是否

随机

抽查 12%



照分级管理权限，负责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的

监督管理。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委

托的安全生产监督机构，负责水利工程施工现场

的具体监督检查工作。

第二十九条 省、吴忠市、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所管辖的水利工程

建设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工作。

规范；监理制是否落实，监理单位责任是否履

行；合同管理是否规范。

3.工程质量体系是否建立健全，工程质量监测

是否按国家强制性标准执行；工程实体施工是

否按国家规范标准执行；工程资料整编是否规

范等。

4.工程安全施工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健全，安全

生产组织机构是否落实；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制

度是否完善，是否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技

术交底等；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措施是否齐备，

安全标示是否齐全，现场布置是否有序，重大

危险源架空与管理是否符合规定等；安全员是

否到位，特种工是否持证上岗，现场作业人员

劳动护具是否配备齐全、穿戴正确等；是否开

展应急培训和演练；施工期度汛方案是否制定

和报批，防汛抢险英语元是否制定和报批等。

5.资金用管理是否规范，计划下达与执行是否

到位等。

对水利工程建设中，项目法人、勘察、设计、

监理、施工等单位存在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通

报处罚。

5

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

监督检查

水土保

持工作

站

生产

建设

项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年

修订）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对水土保持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流域管理机

1.水土保持方案报批及变更手续履行情况；

2.水土保持日常管理情况

3.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

4.水土保持监测、监理落实情况。

随机

抽查
12%



构在其管辖范围内可以行使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

门的监督检查职权

5.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6.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情况。

6
水利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

质量监

督站

全市

各级

水务

部门、

厅属

单位

以及

其他

水利

生产

经营

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

管理规定》、《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办法》、

《宁夏回族吴忠市水工程管理条例》、《宁夏回族

吴忠市安全生产行政责任规定》、《宁夏回族吴忠

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

章制度

对全市在建水利工程、运行水利工程等单位落

实水利安全生产责任、安全生产制度、安全生

产措施等情况进行督查检查

采取

专家

参与、

交叉

检查

相结

合

12%


